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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懋科技”）

于 2026年 3月 26日召开了 2026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本次修订系针对原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中资金

来源、管理模式、权益分配、资产管理机构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进一步明确。根据

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本次修订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在

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概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5日、2025年 6月 23日分别召开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

时董事会会议以及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懋（厦门）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调整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为更好地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综合评估、审慎考虑，对原 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中资金来源、管理模式、权益分配、资产管理机构等相关事项进行

进一步明确。主要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特别提示

三、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对

象范围为公司（含子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业

务骨干及核心技术人员（以下

简称“持有人”），初始设立时

总人数不超过 175 人（不含预

留份额），具体参加人数、名

单将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

确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或本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可以根据认购款缴

纳情况、员工变动情况对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名单、 分

配比例进行调整。

三、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对

象范围为公司（含子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

及核心技术人员（以下简称

“持有人”），初始设立时总人

数不超过 175人（不含预留份

额），具体参加人数、名单将

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设立前，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有权根据认购款

缴纳情况、员工变动情况对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名单、分

配比例进行调整；本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设立后，将由

管理委员会根据认购款缴纳

情况、员工变动情况对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员工名单、分配比

例进行调整。

四、……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

2024 年 12 月 19 日分别召开

2024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2024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关于增加 2024 年

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规模的议案》，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公司已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 20,860,449 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6.34%，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0.41元
/股，最低价为 29.50 元/股，

四、……

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2024
年 12 月 19 日分别召开 2024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2024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关于增加 2024 年

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规模的议案》，截至 2025
年 11月 7日，公司回购完成，

合计回购股份 21,502,949股，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1.37元
/股，最低价为 29.50 元/股，

成 交 总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799,918,402.37 元 (不含印花



成 交 总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770,558,321.37 元（不含印花

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目前公司回购尚未宣告

完成。

……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

七、本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

行管理或委托资产管理机构

进行管理。公司成立本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方，代表本

员工持股计划或授权资产管

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公司采

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

措施切实维护本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在本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管理委

员会可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

本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

供管理、咨询等服务。

七、本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

行管理或委托资产管理机构

进行管理。公司成立本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方，代表本

员工持股计划或授权资产管

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公司采

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

措施切实维护本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在本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管理委

员会可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

本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

供管理、咨询等服务；在本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设立

前，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有权代表本员工持股计

划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本员

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

理、咨询等服务。

第四章 一、资

金来源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

社会融资和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不存在公司向持有

人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

社会融资和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不存在公司向持有

人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的情况。若通过资管

计划、信托计划或其他法律法

规允许的方式融资，融资资金

将来源于金融机构，融资资金

与自筹资金的杠杆比例不超

过 1:1，杠杆倍数符合《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第七章 本员 新增 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工持股计划的

管理机构及管

理模式

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

理机构进行选任或变更做出

决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委员会设立前，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有权对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

进行选任或变更做出决定。本

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具备相关

资质的金融机构为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其根

据监管机构发布的资产管理

业务相关规则、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规定及相关法律文件的

约定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提供

专业服务，维护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合法权益，确保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财产安全。

新增

三、资产管理机构的选任、管

理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资产管理机构的选任

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负责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

产管理机构进行选任或变更

做出决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设立前，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有权对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

机构进行选任或变更做出决

定。若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或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托具备相关资质

的金融机构管理本员工持股

计划，公司将代表本员工持股

计划与资产管理机构签订相

关协议文件。管理费、托管费

及其他相关费用，以最终签署

的相关协议为准。

（二）资产管理协议的主要条

款

截至《员工持股计划（修订

稿）》公告之日，公司暂未签



署专项金融产品合同及相关

文件。未来，如公司委托资产

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前述该等

相关协议及文件的主要内容

由公司在签署后另行公告。

（三）管理费用计提及支付

(以最终签署备案的资产管理

协议为准)

管理费、托管费及其他相关费

用，以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为

准，由专项金融产品支付。

第九章 二、本

员工持股计划

的权益分配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项下标

的股票锁定期满后，由管理委

员会确定标的股票的处置方

式。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项下标

的股票及对应权益锁定期满

后，由管理委员会确定标的股

票或对应权益的处置方式，如

聘请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管理

委员会对标的股票或对应权

益的处置方式需经资产管理

机构同意。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换届以及部分持有人离职等公司实际情况，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中的

部分内容进行了同步修改，如取消监事会及监事设置，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承接对应部分职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后对应人员职务的变更调整，并

相应调整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人的拟分配情况等。

此类变更不涉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质性变更，员工持股计划总持有份额不变。

三、员工持股计划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内，仅需董事会审

议批准，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修订不会影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

亦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2026年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3月 27日


